
有关「快速行动计划」的指引

快 速 行 动 计 划

海关自二零零六年十月起与 「香港工商品牌保护阵」(「阵

」 )合作推行「快速行动计划」 (「计划」 )，旨在加强打击在大型

展览会中的侵权活动。在这「计划」下，海关就处理每宗怀疑侵权的

举报并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「 计 划 」 的 机 制

设 立 完 整 资 料 库

(一 )「阵」已成立委员会，专责就会员的品牌及版权资料设立一个

完整并符合海关要求的资料库。

(二 )海关提供指引及协助，致使资料库所存资料符合海关采取行动时
所需的要求。

核 实 品 牌 及 版 权 资 料

(三 )在展览会期间，如发现侵权行为，委员会将从资料库中把有关资
料送交海关审核。

(四 )当海关接获版权或商标持有人的举报时 ，便可根据已审核的品牌
及版权资料，即时采取跟进行动。

征询法律意见

(五 )鉴于知识产权往往涉及复杂 的法律事宜，海关需要就个别案件向
律政司征询法律意见，因而需要额外的时间处理案件。



(六 )为便利征询法律意见 ，海关与律政司设立了一个特别渠道以便快

速地处理个别案件的复杂法律问题。

采 取 执 法 行 动

(七 ) 海关会根据律政司的意见对有关的侵权者采取执法行动。

「 阵  」 会 员 的 责 任

调查侵犯知识产权刑事罪行的先决条件是产权拥有人必须证

实被侵犯版权产品其版权 已存有，或有关商标已在港注册；以及提供

足够证据，证明该物品的知识产权 已受侵犯。因此，产权拥有人须在

作出投诉侵权事宜时，尽快向 「阵」提供以下资料及文件：

侵 犯 版 权 事 宜

(一 )有关版权及版权拥有人资 料；

(二 )该版权作品的副本及涉嫌侵犯有关版权物品样 本；

(三 )若投诉并非由版权拥 有人提出，则投诉人必须先得到现时版权拥

有人的书面授权，以代表其作出投诉及协助海关稍后进行检控

行动；

(四 )由版权拥有人委任一名或以上的验证人员以验证扣押品之真伪、

负责提供证据及于法庭上作供；

(五 )版权誓章 (在进行刑事起诉时提交 )；及

(六 )因应案情所需的其他文件。

伪 冒 商 标 事 宜

(一 )有关之商标注册证明书以证明有关商标已在香港注册；

(二 )正货及品样本；

(三 )若投诉并非由商标拥 有人提出，则投诉人必须先得到现时商标拥

有人的书面授权，以代表其作出投诉及协助海关稍后进行检控

行动；及

(四 )由商标拥有人委任一名或以上的验证人员以验证扣押品之真伪、

负责提供证据及于法庭上作供；及

(五 )因应案情所需的其他文件。

查 询

如就本指引或「快速行动计划 」有任何查询，请致电 3759 3058与版

权及商标调查科备案办公室联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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